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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18,867,915 股 

2、发行后总股本：1,047,896,002 股 

3、发行价格：9.01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070,999,914.15 元 

5、募集资金净额：1,058,104,381.39 元 

二、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318,534 6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98,779 6 

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11,098,779 6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43,84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22,974 6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24,084 6 

7 李晋 6,659,267 6 

8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59,267 6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59,267 6 

1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

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59,267 6 

11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548,279 6 

12 钟飞 4,661,487 6 

13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39,511 6 

1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29,633 6 

15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全 3 号私 2,885,68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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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募证券投资基金） 

1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和资本耕耘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9,755 6 

17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银河投资定

向增发 1 号私募基金） 
2,219,755 6 

18 钱伟 2,219,755 6 

合计 118,867,915 - 

三、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18,867,915 股预计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8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

购的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4 
 

目录 

特别提示 ....................................................................................................................... 2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2 

二、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2 

三、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3 

四、股权结构情况................................................................................................ 3 

目录 ............................................................................................................................... 4 

第一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6 

一、公司基本情况................................................................................................ 6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6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8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6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25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25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 27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27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28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31 

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31 

第四节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 33 

一、备查文件...................................................................................................... 34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34 



5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

下含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

市公告书/本报告书 
指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联创电子/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人 
指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联席主承销商/一创

投行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 指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联创电子/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人 
指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

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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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LianChu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 Ltd  

法定代表人 韩盛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04851719X  

上市日期 2004 年 9 月 3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联创电子 

股票代码 002036 

发行前总股本 929,028,087（股）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邮政编码 330096 

电话 0791-88161608  

传真 0791-88161608 

电子信箱 Lce@lcetron.com 

公司网址 www.lcetron.com/ 

经营范围 

从事光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摄像头模组、触摸

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机及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光电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

安装；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房屋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物业管理。（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mailto:Lce@lcet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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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1、2020 年 8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联创电子申请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2020 年 9 月 7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0]2081 号核

准批复。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20 年 11 月 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联创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617 号），审验

确认截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联席主承销商本次发行专用收款账户收到联创电子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070,999,914.15 元。 

2020 年 11 月 3 日，联席主承销商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

转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2020 年 11 月 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18,867,915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618 号），

审验确认截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止，联创电子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070,999,914.1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2,895,532.76 元（不含增值

税），联创电子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58,104,381.39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118,867,91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939,236,466.39

元。 

（四）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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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根据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五）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18,867,915 股。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 年 10 月 19 日），本次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9.01 元/股。 

（四）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下，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符合条件的 100 家机构及个人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或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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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方式发送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

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包括：截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收盘后登记在

册的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关联方）；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发行启动开始前（截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提交认购意向函的 43 名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2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司 5 家。 

其中，自本次发行方案报会后（2020 年 9 月 21 日）至发行启动开始前（2020

年 10月 16日），共有 25 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交了认购意向函，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福建海西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5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钟军 

7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何慧清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首善财富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 李晋 

12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13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 浙江智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 

23 匡翠华 

24 深圳市万福顺通贸易有限公司 

25 上海君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 100 名投资者外，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期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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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钟飞两名符合条件的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

向。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述新增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

请书》。上述过程均经律师见证。 

综上，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共向 102 名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由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批文核准数量、认

购资金未达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且拟获配对象不超过 35 名，经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协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自 2020年 10月 22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前，共有 3 名符合条件的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发行

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共向 105 名投资者（包括前述 102

名投资者及 2020 年 10 月 22 日后新增的 3 名投资者）发送了《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

请书》”）。上述过程均经律师见证。自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期间新增的投资者为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嘉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核查，认为上

述投资者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规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认购对象资格的规定。本次发

行《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范围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要求。 

2、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00-12:00，在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下，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及相关资料。参与申购的

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除 3 家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以外，其余 7 名应缴纳保证金的投资者均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中午 12:00 前向联席主承销商指定银行账户足额划付了申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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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追加认购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在追加认购期间，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11 家投资者提交的《追

加认购申请单》。其中，7 家投资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认购保证金，3 家

投资者为公募基金无需缴纳保证金，以上 10 家投资者的认购均为有效认购。1

家投资者未缴纳保证金，为无效认购。 

申购报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申购 

一、参与首轮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1 李晋 

9.04 6,000.00 是 是 

9.03 6,000.00 是 是 

9.01 6,000.00 是 是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06 6,500.00 - 是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19 7,500.00 - 是 

9.08 7,500.00 - 是 

4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21 6,000.00 是 是 

9.11 6,000.00 是 是 

9.01 6,000.00 是 是 

5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9.57 10,000.00 是 是 

9.01 10,000.00 是 是 

6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05 12,000.00 是 是 

9.03 12,000.00 是 是 

9.01 12,000.00 是 是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34 6,000.00 是 是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10 7,300.00 - 是 

9.02 8,200.00 - 是 

9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9.30 10,000.00 是 是 

9.06 10,000.00 是 是 

9.01 10,000.00 是 是 

10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01 5,900.00 是 是 

二、参与追加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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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龙全 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01 2,600.00 是 是 

2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宁

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9.01 6,000.00 是 是 

3 

锦绣中和（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01 4,000.00 是 是 

4 

锦绣中和（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和资本耕耘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01 2,000.00 是 是 

5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9.01 4,000.00 否 否 

6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银河投资定

向增发 1 号私募基金） 

9.01 2,000.00 是 是 

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01 3,000.00 - 是 

8 钟飞 9.01 4,200.00 是 是 

9 钱伟 9.01 2,000.00 是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01 200.00 - 是 

1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01 3,000.00 - 是 

3、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原则和程

序，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报价为依据，依次按照认购价

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 

由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询价结束后未能获得足额认购，发行人与联席主承

销商经协商启动追加程序，追加认购的价格为前次竞价形成的价格（即 9.01 元/

股），在追加认购时，首先向已获配的投资者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其次向

首次认购时已发送过认购邀请书的其他投资者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最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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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表达了追加认购意向的新增投资者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 

联席主承销商结合首轮认购的获配情况和追加认购结果，本次发行最终获配

的投资者共 18 名，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本次发行数量合计为 118,867,915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070,999,914.15 元。 

本次发行配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18,534 119,999,991.34 6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1,098,779 99,999,998.79 6 

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11,098,779 99,999,998.79 6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43,840 94,999,998.40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22,974 83,999,995.74 6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24,084 74,999,996.84 6 

7 李晋 6,659,267 59,999,995.67 6 

8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59,267 59,999,995.67 6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59,267 59,999,995.67 6 

1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659,267 59,999,995.67 6 

11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548,279 58,999,993.79 6 

12 钟飞 4,661,487 41,999,997.87 6 

13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39,511 39,999,994.11 6 

1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29,633 29,999,993.33 6 

15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龙全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885,682 25,999,994.82 6 

1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9,755 19,999,992.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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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银河投资定向增发 1号私募

基金） 

2,219,755 19,999,992.55 6 

18 钱伟 2,219,755 19,999,992.55 6 

合计 118,867,915 1,070,999,914.15 - 

上述 18 名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名称/出资方信息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 

1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兴航 3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兴银成长动力壹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鹏城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慧创蚨祥裕己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90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89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慧智 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证大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100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10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100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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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华兴 1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如意养老 1 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国光

大银行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 

华夏基金颐养天年 3 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

业银行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兴 10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兴 9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华益 2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李晋 李晋 

8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 钟飞 钟飞 

13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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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型（个分

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龙全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中和资本耕耘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银河投资定向增发 1 号私募基金 

18 钱伟 钱伟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70,999,914.15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895,532.76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8,104,381.39 元。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最终获配对象总计 18 名，具

体为：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晋、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

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钟飞、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

本耕耘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钱伟。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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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881MA39AD7EXC 

注所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新经济产业园内 B-0020(集群注册)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复朴道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毛向宇） 

成立日期 2020 年 09 月 03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3232831XD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111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志刚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1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名称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419861533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

41 层 

法定代表人 丛中 

成立日期 2002 年 10 月 08 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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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注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2891(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成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17 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注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成立日期 2011 年 06 月 21 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注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成立日期 1998 年 04 月 09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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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晋 

名称 李晋 

身份证号码 310107xxxxxxxx5016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388 号 

8、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4YJJ4R 

注所 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 号附 27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03 月 11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 

9、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注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成立日期 2007 年 01 月 26 日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10、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80528329K 

注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A1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宁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唐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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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1 年 08 月 29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5MA39377R18 

注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 669 号新区管委会办公楼 112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西省井冈山北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史建毅） 

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25 日 

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资讯服务（不得从事

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保

险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2、钟飞 

名称 钟飞 

身份证号码 430111XXXXXXXX7120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嘉盛华庭财富中心 

13、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名称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MNKH0W 

注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一层 C3 区（TG 第 15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敬庭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7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4、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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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030A 

注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3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5、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全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32605137R 

注所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 137 号 7 层 C 座 774D 室 

法定代表人 谭清华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6、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耕耘 1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名称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MNKH0W 

注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一层 C3 区（TG 第 15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敬庭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7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7、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银河投资定向增发 1 号私募基金） 

名称 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915985551068 

注所 镇江新区丁卯经十二路智慧大道 46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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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2 年 06 月 11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不得开展

吸收公众存款、投资担保、设立资金池、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钱伟 

名称 钱伟 

身份证号码 330227XXXXXXXX3040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

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四）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 18 名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应履行基金备案和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本次发

行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对象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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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前述发行对象及其参与认购的产品均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手

续。 

本次发行对象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航证券兴航 38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兴银成长动力壹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定增鹏城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慧

创蚨祥裕己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90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玉泉89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慧智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证大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1002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10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财通基金玉泉 1005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股票定增型（个分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前述产品均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完

成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参与认购的产品、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参与认购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晋、钟飞及钱伟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程序。 

（七）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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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

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接受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

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

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

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八）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联

创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为 C3、C4、C5 的普通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并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及《认购邀请书》

或《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材料，经联席主承销商核

查：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昌玖沐新世

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联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镇江银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属于专业投资者；李晋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为 C5；钟飞

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为 C4；钱伟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

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为 C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与上述投资者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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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 18 名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经深交所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18,867,915 股预计将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上市首日）在深交所上市。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

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算起。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

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芳 

保荐代表人：李志杰、梁咏梅 

协办人：李新蕊 

项目组成员：张新炜、陈锦豪、龙姿羽、韩文韬、何一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联系电话：010-63212001 

传真：010-66030102 

（二）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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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20655588 

传真：021-20655798 

（三）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强 

住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27 层 

经办律师：陆海春、叶晓红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四）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注册会计师：丁莉、张玲娜、周益平 

电话：0791-88575785 

传真：0791-88575792 

（五）验资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注册会计师：丁莉、张玲娜 

电话：0791-88575785 

传真：0791-8857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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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105,000,986  11.30  

2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92,987,887  10.01  

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326,689  2.19  

4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3,055,335  1.41  

5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12,533,570  1.35  

6 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4,870  1.31  

7 蔡玉栋 10,357,415  1.11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89,198  0.54  

9 李晋 4,618,000  0.50  

10 张国君 4,602,000  0.50  

合计 280,625,950  30.2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105,000,986  10.02  

2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92,987,887  8.87  

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326,689  1.94  

4 
广州复朴道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井冈山复朴

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18,534  1.27  

5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3,055,335  1.25  

6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12,533,570  1.20  

7 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4,87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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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8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98,779  1.06  

9 
中航证券－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航

证券兴航 3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098,779  1.06  

10 蔡玉栋 10,357,415 0.99 

合计 302,852,696  28.9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加 118,867,915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80,540  0.41 118,867,915 122,648,455  11.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925,244,653  99.59 0 925,244,653  88.30 

股份总数 929,028,087 100.00 118,867,915 1,047,896,002 100.00 

注：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联创转债”（转债代码：128101）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进

入转股期，截至 11 月 11 日共计转股 2,894 股，公司总股本为 929,028,087 股。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以截止 2020 年 11 月 11 日总股本为计算基准。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韩盛龙和陈伟，韩盛龙直接持有公司 0.07%

的股份，通过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盛”）控制公司 11.30%

的股份，通过万年县吉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年吉融”）

控制公司 0.38%的股份，陈伟通过金冠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国际”）

控制公司 1.35%的股份。韩盛龙和陈伟合计控制公司 13.10%的股份，且金冠国

际、江西鑫盛、万年吉融、陈伟和韩盛龙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故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韩盛龙和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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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韩盛龙和陈伟合计控制本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11.61%，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公司

的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发生变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是公司现有业务的拓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涉及

对公司现有资产的整合，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

质影响。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未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新增关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同业竞争。 

（七）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1-9 月/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度/2019 年末 



 

30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2.87 3.55 3.22 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20   0.37 0.26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的股本、资本溢价增加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

益分别按照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三、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部分内容详情请见《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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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联席主承

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2、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及《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

请书》、《追加认购申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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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

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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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一创投行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查，出

具保荐意见如下： 

联创电子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一创投行愿意保荐联创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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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尽职调查报告； 

（三）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八）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发行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电话：0791-88161608 

传真：0791-88161608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电话：010-632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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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6030102 

（三）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电话：021-20655588 

传真：021-20655798 

（四）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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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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